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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卫办〔2020〕5 号 签发人：王锋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79 号建议的答复

柴中元等代表：您好！

您提出的《关于要求整体搬迁百里镇卫生院的建议》已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医院建设将纳入“十四五”规划

由于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县政府财力有限，乡镇卫生院大

型建设必须依托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项目，百里卫生院整体迁建

项目将纳入“十四五”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。

二、抓住机遇实施乡镇卫生院建设

根据省、市发改委、卫健委要求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的契机，

2020 年 3 月 3 日县发改委领导会同县卫健委领导一行到百里镇

政府调研百里镇卫生院整体搬迁建设事宜，经与百里镇政府领导

会商，同意将百里镇卫生院整体迁建纳入 2020 年第一批建设项

目申报，并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已办理立项批复，用地预审和选



址意见书，随后立即办理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环境评价报

告等前期准备工作。

百里镇卫生院的建设规模初步计划为：建设用地 30 亩，拟

建设门诊、住院、医技、公共卫生服务综合楼，辅助工程等，建

筑面积共计 6000 平方米，总投资 3000 万元。建设时间为 2020

年至 2022 年。

太湖县卫生健康委

2020 年 3 月 30 日

联系人：沈叶林 联系电话：0556-4162955

抄送：县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，县政府督查室，百里镇人大。


